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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就業年齡歧視與平等權與工作權之保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0年度訴字第1136號 
────────────────────────────────── 
【實務選擇題】 

 

甲是乙公司的人事經理，甲為公司招考秘書人員，要求限女性始能應徵，下列

何項敘述是最為準確適當之評價？ 
(A) 乙公司不符就業服務法第5條關於雇主不得以性別歧視求職人員之規定。 
(B) 甲與乙公司業已侵犯了所有女性的憲法上工作權。 
(C) 乙公司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消除性別歧視的規定。 
(D) 甲與乙公司均已違反了憲法第7條性別平等原則。 
答案：A 
 

 

【裁判要旨】 

一、按「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

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

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

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事項如下：

一、就業歧視之認定。」「違反第5條第1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

元以下罰鍰。」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4項第1款及第65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6條第4項第1款規定辦

理就業歧視認定時，得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勞工團體、雇主團體代表

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復為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2條所明

定。 
二、復按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行政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限於裁量之

合法性，而不及於裁量行使之妥當性。至於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法院以審

查為原則，但對於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高度科技性之判斷（如：與環

保、醫藥、電機有關之風險效率預估或價值取捨）、計畫性政策之決定及獨

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則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

性，而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對其判斷採取較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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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

變更，其可資審查之情形包括：1.行政機關所為之判斷，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

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3.
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4.行政機關

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5.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出於與

事物無關之考量，亦即違反不當連結之禁止。6.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法

定之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之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之權限。8.
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

則、公益原則等（司法院釋字第382號、第462號、第55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

照）。經查，就業歧視之認定兼具實務性及專業性，是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就業歧視之認定時，得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勞工團體、雇

主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此觀諸前揭就業服務法施

行細則第2條規定自明。故被告為借重各委員之專業判斷，乃依上開規定，本

於權責訂定「臺北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據以延聘相關機關

主管、學者專家及勞工、協會代表等，組成臺北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期

透過公平客觀之評議過程，以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則本件經被告調查並彙整

相關資料提送該委員會第70次會議進行評議，認定本件成立就業歧視中之年

齡歧視，而經本院審查核認之結果，該評議委員會之評議決定尚無何裁量逾

越或濫用情事，或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形，本院自應予以尊重。 
三、再按「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7條、第15
條分別定有明文。由上揭規定可推知，人民之平等工作權應予保障，即國民

就業機會均等，因此求職人若於求職之過程中，未能享有平等之工作機會，

或受僱人於就業時，未能享有平等之薪資、配置、考績或陞遷、訓練機會、

福利措施、退休、終止勞動契約等就業安全保障之待遇，即構成就業歧視。

衡諸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

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

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

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並未就構成年

齡歧視規定其年齡之區間，就法律文義解釋，本即無從得出該條文所規定之

年齡歧視僅限於年滿45歲至65歲之中高齡國民，且依諸上揭憲法條文所揭櫫

保障平等工作權之精神，自無僅就某一年齡範圍區間給予保障，另一年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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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則不予保障之差別待遇之理。且按「歧視」之概念，本質上包含「事實比

較」之意涵，亦即主張雇主具有「歧視」行為時，若可指出一項可供參考比

較之事實指標，藉以說明被歧視者與該參考之事實指標，二者職業條件相

同，卻因某項與工作能力不相關之因素而受（雇主）不平等之處遇，或者職

業條件不同，卻因某項與工作能力不相關之因素而受相同之對待，即足當

之。是原告主張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所謂之「年齡歧視」，應專指針對年

滿45歲至65歲間之「中高齡者」之歧視行為，對於未滿45歲之求職者或受僱

者並無成立「年齡歧視」之餘地云云，將導致未滿45歲之求職者或勞工於遭

受雇主以年齡為由加以不平等之對待時，無法依該條文之立法意旨尋求保

障，當非立法之意旨，原告上開主張，洵非可採。 
四、同理，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之目的既在避免雇主以與工作無直接關

聯之原因，而予以求職者或受僱者不平等之待遇，以達本法保障國民就業機

會之平等，從而促進國民就業，以增進社會與經濟之發展。該條項規定明文

禁止雇主以年齡為限制條件而致「年齡就業歧視」，其立法意旨厥在雇主在

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求職或就業過程，不得因年齡因素而對之為直接或間接之

不利對待。亦即，不問雇主係直接以年齡為因素，設定為僱用員工、解僱員

工或給予員工福利之條件，或雖未直接以年齡為條件，但間接設定其他因

素，但因該因素連結之結果，將與年齡發生必然之關連，終致員工將因年齡

因素而與勞動條件發生牽連，均應認為係因年齡因素而予員工不當之歧視，

始為允當。否則，如將該法條所定之年齡歧視界定為僅限於直接以年齡為連

結因素者，始能構成年齡歧視，則將畀予企業經營者規避之動機與空間，即

企業經營者將極易不直接以年齡為勞動條件之因素，但設定其他與年齡連結

之其他因素而達致直接以年齡為連結條件相同之效果，如本件原告所設定之

成本考量，因年齡較大者，通常年資較長，年資較長者，通常薪資亦較高，

如將終止勞動契約之條件設定為薪資較高者，事實上終將連結至年資較長、

年齡較高者，即為適例。類此之情形，如謂因設定之連結條件為薪資成本，

並非直接以年齡為連結因素，非屬直接歧視，僅為間接歧視，即無就業服務

法第5條第1項年齡歧視規定之適用，將極易形成適用法律時刻意之脫法行

為，當非立法定制之本意，故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所規定之年齡歧視，不

應僅限於直接歧視之情形，應兼涵間接歧視之情況，應屬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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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說明】 

一、前言 
憲法以各種規定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憲法第7條規定：「中華民

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15條

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其中一個體現於下位

規範的適例，即屬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

對求職人或所雇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

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

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該條文可說

是統合了憲法上對於平等權與工作權之保障並予以具體實現的規定。本文將從

系爭實例出發，檢視法院如何在個案中落實憲法上平等權與工作權的保障。 
二、憲法上平等權與工作權保障概述 

憲法第7條係保障人民平等權的一般規定，其重視的並非僅機械式、齊頭式

的平等，而是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能符合「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實

質平等精神。通說認為，條文規定的「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只是

例示性規定，並非該些標準才會有侵害平等權的問題，另從歷來大法官解釋觀

察，似乎可認為明文規定的區別標準適用較嚴格的違憲審查，若無明文則可能

以合理審查或中度審查標準看待。 
憲法第15條的工作權保障，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11號與第514號解釋意旨，

則應以選擇工作與職業的自由為保護中心，對於其職業、資格等相關內容之限

制，皆可能落入工作權的審查範圍，另外若肯認其社會權的性質，保障勞工的

工作條件也將因此成為國家的義務。 
三、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受到裁罰的日本航空公司將其所屬空服員依照資格及工作內容

分成六類職等，職等越高，除了薪資越高之外，其所負責的職務範圍也越複

雜。該公司因為內部重整與業務緊縮等財務問題，選擇以薪資高低作為選擇被

資遣員工所依憑的標準，其主張就業服務法所指稱的「年齡歧視」應係指禁止

「雇主對中高年齡者的就業歧視行為」且必須限縮在「直接歧視」較為合理，

本案中並未直接以年齡作為資遣標準，而是考量薪資成本所作成的決定。 
法院認為，表面上雇主僅以薪資高低作為判斷標準，實際上，該空服員的

分類職等係以年資等資格作計算，年資、職等與薪資高低也成正比，日本航空

公司雖然辯稱以「功能性」與「薪資成本」作考量，一來各職等人員工作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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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流用，功能性考量並非重點所在，另一方面，其也未按照各職等作同比例裁

減人員，而是越高職等的空服員受裁撤的比例越高，實際情形來說，因為年資

的成長，所以薪資與職等越高者年齡也越高，結果上來說，該公司的作法即是

以年齡作為裁員標準，構成年齡歧視。 
一般提到「年齡歧視」，恐怕只會聯想到對於高齡謀職者的預先排除情

形，本案較為特別的是對於裁員的選擇上優先選擇薪資高者裁撤，並非明文以

年齡作為基準，法院就個案作深入的事實調查，從憲法保障平等權與工作權的

精神出發而作了細膩的審查，得出保障勞工權益的結論，亦避免實務上常出現

對於憲法操作流於空泛的問題，殊值肯定。 

【相關法條】 

憲法第7條、第15條、就業服務法第5條 

 


